屏東縣10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-

  國中小推動品德教育績優學校表揚與觀摩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10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貳、目的：

  一、透過品德教育友善校園議題之績優學校評選，以成果展示方式進行觀摩。
  二、透過觀摩遴選活動，讓校際間互相瞭解推動友善校園工作之方法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
  一、指導機關：教育部

  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  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民和國民小學。

肆、遴選活動：

一、遴選日程：即日起至102年4月26日收件截止；102年4月27日～102年5月3日間擇期審查；102年5月8日由教育處公告獲選名單。
二、參加件數：凡國中、小25班以上之學校，請務必繳交作品參賽。
三、收件地點：屏東縣民和國小學務處訓輔組。

聯絡電話：(08)7229210轉13。

四、遴選指標：

（一）依據「由下而上」、「多元參與」之原則，訂定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與具體行為準則，並提供具體作法落實推動。

（二）將品德教育融入相關課程或活動，使學生透過實踐、體驗與省思，建構內化的意義，引導學生思辨、澄清、接納，進而願意實踐。

（三）運用品德教育十大推動策略推動品德教育，並能透過自我檢核指標，針對實施歷程與結果進行評估與反省。

(四) 透過親師生共同營造具品德氣氛之優質校園文化，並結合社區資源以發揮境教之功能。

五、審查方式：由評審委員會依遴選指標評選之學校薦送資料表（紙本）1式3份以方便評審（如附件1）、簡述學校品德教育推行概況POWERPOINT簡報檔1份、授權書1份（如附件2、3）及包含上開資料電子檔之光碟1份。具體作法與案例實施時間以101年8月~102年6月（101學年度）為依據。

六、表格之項次內容，應以下列格式確實製作：

（一）「推動品德教育之特色及成果」應以101學年度之品德教育特色業務為主，依事蹟發生先後，詳實敘明（約500字）；如所推動品德教育之具體重要事蹟具連續性或跨年度者，以最近三年內之重要事蹟為限，並提供特色活動照片2張（圖檔即可，jpg檔500k解析度）。

（二）「品德教育推動案例分享」應撰寫推行品德教育對教職員工及學生所產生具體影響之真實案例（約1,000字）。

（三）上述資料總計頁數至多2頁，超出規定者不予評分。
七、績優學校名額及獎勵如下表：
	遴選學校
	表 揚 學 校 名 額

	所轄公

立國民

中小學
	國中
	特優學校二名、優等學校三名

	
	國小

	一~十二班
（特優學校二名、優等學校三名）

十三~二十四班（特優學校二名、優等學校三名）

二十五班以上 （特優學校二名、優等學校三名）

	獎勵及表揚：（依交件數量擇優敘獎） 

1.特優學校：推動人員各記嘉獎1次，每校最多3人。
2.優等學校：推動人員獎狀各乙張，每校最多3人。

3.從上述特優學校中遴選四所特色學校報請教育部表揚，並從中建議遴派參與成果展示之學校二所。


伍、表揚與觀摩活動：

一、活動日期：102年05月15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：30－3:30。

二、活動地點：屏東縣教師研習中心。（鶴聲國小）

三、參加對象：各國中、小學一位教師參加，並歡迎其他老師報名參加，預計人數約220人與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報名時間及相關事宜：請於102年05月10日前至教師在職進修中心：http://inservice.org.tw/ 教師研習區完成報名。
五、核假事宜：參加人員同意公（差）假登記，全程參與者，並核給研習時數2小時。

六、研習課程（如課程表）。

陸、預期效益：
一、透過觀摩與分享，提升推動品德教育教師輔導與管教的專業能力。

二、透過面對面詢問與交流，能即時解決教師職場問題，提供諮詢服務。

柒、經費：由教育部專款補助支應。

捌、獎勵：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依本縣獎懲原則辦理敘獎。
玖、附則：

（一）依本計畫獲獎之學校，提報資料如有偽造、變造或虛偽不實情事者，撤銷其資格；其獲獎後三年內不良情事，不足為品德教育表率者，取消其資格。

（二）依前款撤銷或取消獲獎資格者，依相關規定追繳其獎牌，並不予敘獎。

拾、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屏東縣10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-

國中小推動品德教育績優學校表揚與觀摩課程表
	時   間
	課 程 內 容
	主持人
	備   註

	13：20-13：30
	報   到
	民和團隊
	

	13：30-13：40
	開 幕 式
	教育處長官、馮校長麗珍
	

	13：40-14：00
	頒獎：表揚特優、優等推動人員
	民和團隊
	

	14：00-14：30
	績優學校觀摩分享

國中特優學校代表共2名
	馮校長麗珍
	每校15分鐘

	14：30-14：40
	中  場  休  息
	民和團隊
	

	14：40-15：10
	績優學校觀摩分享

國小特優學校代表共2名
	馮校長麗珍
	每校15分鐘

	15：10-15：30
	綜合座談
	教育處長官

馮校長麗珍
	

	15：30
	快  樂  賦  歸
	民和團隊
	


 附件一
102年度品德教育績優學校薦送資料表

薦送縣市/單位：屏東縣

□國小  □國中

	學校名稱
	
	電　　　話
	（O）

	
	
	
	（H）

	推動人員姓名及職稱（最多3人）
	
	
	手機：

	
	
	
	傳真：

	
	
	
	
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推動品德教育之特色及成果

(請以條列式說明，約500字)
	

	品德教育推動案例分享(約1000字)

	

	相關活動照片（以2張為限）

	照片1（jpg檔500k解析度）
	照片2（jpg檔500k解析度）

	照片說明文字
	照片說明文字

	相關附件：□授權書  □簡報檔  □電子檔光碟  □其他（請說明）          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※1.推動人員最多三名，品德教育之具體作法與案例，須有改進之成效。

2.獲選績優之學校具體作法或案例，本府將彙集網站供各校參考。

3.以上相關成果資料應呈現真實案例，如有偽造、變造、抄襲或虛偽不實之情事者，撤銷其資格，並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附件二
授    權    書

茲授權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民和國小將本校所提供有關品德教育之具體作法與案例成果，放置於本部相關網站，提供本縣各級學校或社會大眾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、閱讀、列印等，得不限時間與地域，為學術研究目的利用。

    立授權書人，聲明並保證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，得為此授權。唯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，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。


學校名稱：

立授權書人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附件三
授    權    書
茲授權教育部將本校所提供有關品德教育之辦理情形及成果，放置於教育部品德教育資源網，提供各級學校或社會大眾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、閱讀、列印等，得不限時間與地域，為學術研究目的利用。
    立授權書人，聲明並保證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，得為此授權。唯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，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。

學校名稱：

立授權書人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(蓋關防處)





(蓋關防處)








